
鞍山市千山区农业农村局
鞍山市千山区财政局

鞍千农字〔2023〕6 号

关于进一步优化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流程

缩短办理时限有关工作的通知

区农业部门、财政部门、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按照《鞍山市农业农村局鞍山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优化

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流程缩短办理时限有关工作的通知》（鞍

农发〔2022〕45 号）、《辽宁省农业农村厅 辽宁省财政厅关

于印发 2021-2023 年辽宁省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

（辽农机〔2021〕146 号）、《辽宁省农业农村厅 辽宁省财政

厅关于印发 2021 年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项目实施方

案的通知》（辽农财〔2021〕151 号）和《鞍山市 2021-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鞍农发〔2021〕46 号）文件要

求，为规范实施我区 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推动农业



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转型升级，有效支撑粮食

安全、耕地质量改善、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增收，促

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加快我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申领速度，切实发挥

补贴政策的实施效益。我区研究制定了《千山区优化农机购

置补贴流程实施方案》，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 1.千山区优化农机购置补贴流程实施方案

2.千山区农业机械购置补贴领导小组

3.千山区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热线电话

鞍山市千山区农业农村局 鞍山市千山区财政局

2023 年 2 月 13 日



附件 1

千山区优化农机购置补贴流程实施方案

按照《鞍山市农业农村局鞍山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优化

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流程缩短办理时限有关工作的通知》（鞍

农发〔2022〕45 号）、《辽宁省农业农村厅 辽宁省财政厅关

于印发 2021-2023 年辽宁省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

（辽农机〔2021〕146 号）、《辽宁省农业农村厅 辽宁省财政

厅关于印发 2021 年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项目实施方

案的通知》（辽农财〔2021〕151 号）和《鞍山市 2021-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鞍农发〔2021〕46 号）文件要

求，为规范实施我区 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推动农业

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转型升级，有效支撑粮食

安全、耕地质量改善、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增收，促

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加快我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申领速度，切实发挥

补贴政策的实施效益。我区研究制定了《千山区优化农机购

置补贴流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

绕全县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十四五”规划，

以满足全市“三农”对机械化生产需要为目标，以稳定实施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最大限度发挥政策效能为主线，以补短

板、强弱项、促协调为着力点，突出实施重点，拓展补贴范

围，提升服务能力，强化监督管理，持续提升农机购置补贴

政策实施的精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引导农业、农村、

农民全面应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加快构建农业机械化产

业链现代化新局面，促进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

为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二、推行镇（街道）办理

根据省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的工作要求，从

2023 年起农机购置补贴受理审核、机具核验等工作下放至各

镇（街道）办理。目的是进一步优化补贴流程、缩短办理时

限、简化审批程序、推进信息化申报等方面工作，为新购机

农民提供方便快捷服务。各镇（街道）农机部门要定岗定人，

要挖掘自身潜力，加强便民服务水平，加快补贴申办速度，

确保按规定时限完成相关工作。

三、缩短办理时限

将限时办理时限由原来的 35个工作日缩短为 25 个工作

日。其中，农业农村部门:各镇（街道）农机部门受理核验

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小型机具当天受理、当天核验;牌证管

理机具凭牌证免于现场实物核验;大型或设施安装类机具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实地核验)、信息公示 5 个工作日、审核汇



总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镇（街道）负责受理审核、录入农

机购置补贴系统、系统审核、机具核验，区农业农村局审核

汇总各镇（街道）上报的购机户的资金兑付信息，将通过审

核的申领数据信息材料提交区财政局，区财政局审核区农业

农村局提交的资金兑付申请与有关材料，于 10 个工作日内

履行资金拨付到区农业农村局的工作程序，区农业农村局组

织通过“一卡通”兑付补贴资金。购机户农机购置补贴档案

由镇（街道）负责归档保存。

四、简化审批程序

各镇（街道）要严格落实组织实施、审核责任；区农业

农村局落实监管责任；区财政局落实资金兑付、资金监管责

任。区农业农村局受理审核汇总、要与财政局做好资金兑付

衔接工作，简化补贴资金兑付审批程序，确保补贴资金按规

定时限发放。严禁挤占挪用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五、推进信息化申办

各镇（街道）要积极引导购机者使用农机购置补贴手机

APP、辽事通信息化方式申办补贴，让农户随时随地申请、

查看补贴申办进度。区农业农村局与各镇（街）要综合利用

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宣传平台，积极推广信息化办理

方式。推广应用信息化申办补贴情况，将纳入农机购置补贴

年度延伸绩效考核。

六、强化督导检查



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实施补贴资金发放“周调度、

月通报”制度，及时预警和通报超时办理情况。对超过办理

时限比率高的地区给予年度绩效考核降档处理。区农业农村

局和财政局对申领补贴机具总台(套)数 10%进行重点抽查核

验，对异常情形申请补贴有关情况将加大核查力度，并逐级

上报。

七、有关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全力推进。2023 年 3 月 1 日起全区实行

新的补贴流程和办理时限。各镇（街道）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将加快补贴申请速度作为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内容。各

镇（街道）要明确责任分工，合理确定办理窗口的地点、人

员，严格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相关规定。

(二)强化保障，做好衔接。各镇（街道）农机部门要在

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选配责任心强、业务素质高、作风优良

的人员充实到镇(街道)补贴申领的一线，配备必要的办公设

施，并给予必要的工作经费保障。区农业农村局要做好工作

衔接，确保相关工作放得稳、接得住，确保在政策调整期间

不影响购机者申领补贴。

(三)大力宣传，强化培训。各镇（街道）要综合运用各

种宣传手段，宣传农机购置补贴优化流程、宣传信息化办理

具体流程、缩短办理时限的有关规定，着力提升农政策的知

晓率，切实保障广大购机者的知情权、监督权。区农业农村



局要对镇（街道）具体工作人员集中进行政策理论、申请办

理服务系统实际操作培训或电话指导，提高政策实施的规范

性、准确性。

(四)加强监管，严肃查处。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各

镇（街道）要落实政策实施风险防控责任，加强纪律规矩约

束，进一步完善补贴工作的内控制度，规范业务流程，自行

强化监督制约。加强对审核、公示、核验重点实施环节督导

检查力度，特别对单人多台套申请补贴的、短期内大批量申

请补贴的、同人连年购置同类机具申请补贴的、区域适应性

差的机具申请补贴的、实际补贴比例明显偏高或接近预警比

例的等异常情形主动报告，按照职责规定，进行调查并提出

处理意见建议。要依托办理服务系统，定期对我区补贴数据

进行分析、研判，主动开展违规行为全流程分析排查，及时

上报。全面落实违规通报和黑名单省际联动处理措施，从严

整治突出违规行为，有效维护政策实施良好秩序。



附件 2

千山区农业机械购置补贴领导小组

组 长：王梁双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张洪明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朱 浩 区农业水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

成 员：张荣俊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张冠岚 区财政局副局长

苏同国 东鞍山街道副主任

王 泽 唐家房镇副镇长

张 勇 汤岗子街道副主任

焦 阳 大屯镇副镇长

冯 毅 甘泉镇副镇长

金 莹 区财政局农财科科长

贾群鹏 区农业农村局农机办公室负责人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农机办，办公室主任：贾群鹏（兼），

负责对乡镇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的指导。



附件 3

千山区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热线电话

东鞍山镇补贴政策咨询电话： 0412-5088731

汤岗子镇补贴政策咨询电话： 0412-2400025

大 屯 镇补贴政策咨询电话： 0412-6166006

甘 泉 镇补贴政策咨询电话： 0412-3532005

唐家房镇补贴政策咨询电话： 0412-2462058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咨询电话： 0412-2312202

农机购置补贴质量投诉电话： 0412-2312202

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举报电话： 0412-2312202

农机购置补贴牌证咨询电话： 0412-2312202


